附件3
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备案编号（主管税务机关填写）：                                                                                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扣缴义务人基本情况

	扣缴义务人名称
	南通大学
	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识别号
	12320000466012919A
	扣缴义务人类型
	□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    ■国家设立的高校  

□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  □民办非营利性高校 

□其他               

	科技成果基本情况

	科技成果名称
	一种......、

一种......、

一种......
	科技成果类型
	专利技术
	发证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成果证书编号
	ZL202...、ZL202...、
ZL202...

	科技成果转化及现金奖励公示情况

	转化方式
	(转让  □许可使用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江苏省技术市场 

管理办公室
	技术合同编号
	202*************
	技术合同项目名称
	一种......等3相技术应用

	取得转化收入金额
	10000元
	取得转化收入时间
	合同签订时间
	公示结果文件文号
	
	公示结果文件名称
	

	科技人员取得现金奖励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照类型
	身份证照号码
	现金奖励金额
	现金奖励取得时间

	1
	张三
	
	
	7997.6元
	

	2
	张三
	
	
	999.7元
	

	
	
	
	
	
	

	
	
	
	
	
	

	
	
	
	
	
	

	
	
	
	
	
	

	谨声明：此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填写的，是真实的、完整的、可靠的。

	单位签章：
经办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机关印章: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国家税务总局监制
填报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以下简称“现金奖励”），扣缴义务人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个人所得税备案时填报。
二、报送期限
扣缴义务人应于向科技人员实际发放现金奖励之日的次月15日内报送。
三、表内各栏
（一）扣缴义务人基本情况
1．扣缴义务人名称：填写发放现金奖励的单位名称全称。
2．扣缴义务人纳税人识别号：填写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扣缴义务人类型：根据实际登记类型进行勾选，选择其他类型的，应在横线中写明符合规定的具体类型。
（二）科技成果基本情况
1．科技成果名称：填写科技成果的标准名称。（填写发明专利证书上的发明名称，一份合同多个专利的用顿号隔开）
2．科技成果类型：填写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或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科技成果。
3．发证部门：填写颁发科技成果证书的部门全称。
4．科技成果证书编号：填写科技成果证书上的编号。（填写专利号，一份合同多个专利的用顿号隔开）
（三）科技成果转化及现金奖励公示情况
1．转化方式：根据实际转化方式进行勾选。

2．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全称。
3．技术合同编号：填写技术合同编号。（老版的认定清单：技术合同编号在技术合同申请认定清单的第2页；新版认定证明：技术合同编号在登记证明的左上角）
4．技术合同项目名称：填写技术合同项目名称。（填写技术转让合同封面上的项目名称）
5．取得转化收入金额：填写扣缴义务人本次发放现金奖励对应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金额。（填写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价款）
6．取得转化收入时间：填写扣缴义务人发放现金奖励所对应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的实际取得时间。（填写合同签订时间）
7．公示结果文件文号：填写列明科技人员取得现金奖励公示结果的文件文号。（公示后由服务地方工作处统一填写）
8．公示结果文件名称：填写列明科技人员取得现金奖励公示结果的文件名称。（公示后由服务地方工作处统一填写）
（四）科技人员取得现金奖励基本情况
1．姓名：填写取得现金奖励科技人员的姓名。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其姓名应当用中、外文同时填写。
2．身份证照类型：填写能识别取得现金奖励科技人员的唯一身份的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有效证照名称。
3．身份证照号码：填写能识别取得现金奖励科技人员的唯一身份的号码。
4．现金奖励金额：填写科技人员实际取得的现金奖励金额（根据科研系统“净收益信息”填写）。
5．现金奖励取得时间：填写科技人员实际取得的现金奖励的时间。（由服务地方工作处统一填写）
四、本表一式二份。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后，由扣缴义务人和主管税务机关分别留存。
